
华泰财险附加不良事件报告条款 

（注册号：C00015430922026013055943） 

本保险合同项下向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报告不良事件这一行为本身不构成下述任何一项：  

（1）得出结论认为产品或服务是导致该不良事件的原因或原因之一；  

（2）对责任的承认或者同意承担责任；  

（3）第 17.9 条责任免除规定下的已知晓人身伤害或情况；  

（4）得出该人身伤害是在被保险人预料中或计划内的结论。 

 

其余条款与条件维持不变。 

 

 


